兰州交通大学校园网络安全责任协议

兰州交通大学校园网由兰州交通大学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中心负责提供软件及硬件的校园网络及服务平台。校园网接入用户（以下简称用户）分：个人用户和单位用户（机房、非托管的服务器）。为构建安全、和谐的校园网络环境，所有校园网用户在申请和使用校园网络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1．用户必须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和互联网各项规章制度。

2．用户对服务的使用必须遵循：

（1）从中国境内向外传输技术性资料时必须符合中国有关法规；

（2）使用网络服务不作非法用途，不干扰或混乱网络服务；

（3）遵守所有使用网络服务的网络协议、规定、程序和惯例；

（4）不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不散布违犯法律、法规和道德的信息、图像和视频；不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5）不传输任何非法、骚扰性、中伤他人、辱骂性、恐吓性、伤害性、庸俗、淫秽等信息资料；不传输任何教唆他人构成犯罪行为的资料；不传输涉及国家安全的资料；不传输任何不符合当地法规、国家法律和国际法律的资料。

3．用户需对自己在网上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用户若在网上散布和传播反动、色情或其他违反国家法律的信息，本系统记录有可能作为用户违反法律的证据。

4．用户和上网终端信息如有变更，应及时向兰州交通大学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中心或者内部网络技术服务商报告，否则造成的后果由用户承担。

5．对于使用网络代理（机房、网络服务器等）接入校园的单位，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中心只提供网络接入服务，不对具体内部网络安全行为负责，请使用单位自行管理，以备网监部门检查。

以上“责任协议”的各项条款应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保持一致，如有与法律、法规条款相抵触的内容，以法律、法规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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